宿豫政办发〔2024〕21号
区 政 府 办 公 室
关于确定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城镇中等
偏下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标准、租金
标准和租金补贴标准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管委会，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进一步拓展住房保障受益面，提高我区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水平，根据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大保障性住房分配力度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的通知》（苏建房保〔2013〕578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关于做好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苏建房保〔2016〕703号）、《市政府关于印发宿迁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宿政发〔2010〕119号）、《关于调整市区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标准的通知》（宿建发〔2024〕6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将相关标准明确如下：

一、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初次承租期一般为3年，初次承租期内租金标准为5.5元/㎡·月，承租期满后，承租人符合保障条件的可以申请续租，租金标准为11元/㎡·月。

二、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标准：城镇居民中等偏下收入、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标准分别为人均月收入2772元和1758元。
三、城镇居民中等偏下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租金标准为1.10元/㎡·月，超出保障面积标准的部分按9.9元/㎡·月收取租金（注：住房困难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8平方米，下同） 。

四、城镇居民中等偏下及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补贴发放标准：租金补贴标准为2人以下家庭（含2人）每人每月每平方米14元，其余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按每人每月每平方米10元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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